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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訴制度處理的事項

立法會透過運作申訴制度，接受並處理市民對
政府措施或政策不滿而提出的申訴。申訴制度
亦處理市民就政府政策、法例及公眾所關注的
其他事項提交的意見書。 

申訴制度的運作

每星期有9位議員輪流當值，監察申訴制度的
運作，並向處理申訴個案的立法會秘書處公共
申訴辦事處職員提供指示。議員亦輪流於當值
的一星期內"值勤"，接見已經預約的申訴團體
及個別申訴人士。當值議員會決定是否作出會
晤安排和會晤的時間。

《基本法》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（"香港特區"）立法會須接受香港居民申訴並作
出處理。立法會透過運作申訴制度，履行此項憲制職能。立法會秘書處向立法
會議員提供支援服務，協助議員處理公眾人士在申訴制度下提出的申訴。

申訴制度不處理的事項

申訴制度不處理以下事項：

- 涉及提供法律意見或法律服務的個案；

- 針對立法會和區議會個別議員的投訴；

- 私人糾紛；

- 法庭的決定、法庭正進行聆訊或可能涉及刑 
 事控罪的事件，以及與司法程序或類似司法   
 程序有關的事件；

- 由獨立或法定機構（例如廉政公署事宜投訴 
 委員會、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、行 
 政上訴委員會等）處理的申訴及事宜；

- 個別僱員與僱主之間的勞資糾紛（但在社會 
 上引起廣泛關注或涉及歧視職工會領袖的勞 
 資糾紛除外）；及

- 屬於香港特區權力範圍以外的事宜。

《基本法》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須接受香港居民申訴並作出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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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便覽只為供一般參閱而編製，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，亦不應以該等資料便覽作為上述意見。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(下稱”行政管理委員會”)已盡量在資料便
覽提供準確資料，惟行政管理委員會及其僱員並不保證所述資料絕對準確及完整，對由此導致任何損失或損害概不負責。資料便覽的版權由行政管理委員會所擁有。行政管
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便覽作非商業用途，惟有關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，並須註明出處。

申訴處理程序

市民可透過電話、郵遞、電子郵件、申訴表格或親自前往
立法會秘書處公共申訴辦事處提出申訴。

申訴主任從申訴人獲
取有關資料並作出研
究。

申訴主任在有需要時
向 政 府 索 取 有 關 資
料。

申 訴 主 任 根 據 政 府
政 策 及 辦 事 程 序 ，
研 究 該 申 訴 個 案 。

如申訴有理，議員可：
 • 要求政府採取補救行動；

及／或
 • 如議員認為有需要修訂某項政策或法例，將該事項轉交 
立法會有關委員會跟進，或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該事項。

向議員匯報處理結果，並將結果告知申訴人。

如申訴事項關乎獨立或法定
機 構 （ 例 如 廉 政 公 署 事 宜
投訴委員會、獨立監察警方
處理投訴委員會、行政上訴
委員會等）職權範圍內的事
宜，申訴主任會建議申訴人
直接向有關機構作出申訴。

註:
如有需要，申訴主任可在上述任何一個階段請示議員。

進一步參考：
立法會小百科  第1號 - 認識立法會議員

在以下情況，議員不能提供
協助：
 • 並無充分理由支持該項申 

 訴；
 • 認為政府原來的政策或決 

 定是適當的；或
 • 未能贊同申訴人所提出的 

 解決辦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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